

 泉人社文〔2022〕220号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民政局 
泉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开展就业援助
“暖心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残疾人联合会，泉州市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民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开展就业援助“暖心活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22〕92号）、《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开展就业援助“暖心活动”的通知》（闽人社文〔2022〕112号）精神，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就业援助“暖心活动”，集中为就业困难人员送岗位、送服务、送政策、送温暖，帮扶一批困难人员就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活动主题
援助暖民心 就业解民忧

2、 活动时间
2022年8-10月
3、 重点援助对象
（一）失业1年以上、大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身有残疾的登记失业人员；
（二）脱贫家庭、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身有残疾、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三）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就业困难人员。       

四、活动目标
（一）底数更精准。符合条件的援助对象能够及时发现认定，获得联系对接，实现援助对象基本信息、就业状态、就业意愿、服务需求基本掌握、动态管理。
（二）帮扶更有效。就业援助政策和服务知晓度、可及性明显提升，未就业援助对象尽快就业创业或投入到就业准备活动中，已就业援助对象就业稳定性进一步增强。

（三）温暖进万家。就业援助机制健全完善，就业援助成效巩固拓展，关心关爱就业困难人员的工作合力不断凝聚、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五、主要措施
（一）健全援助工作台账。开展登记失业人员、重点群体与低保家庭、持证残疾人数据比对，梳理年龄、失业时长等基本信息，及时将符合条件人员认定为援助对象。推动失业登记、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管理与援助对象认定协同办理。组织联系对接、情况摸底，动态掌握援助对象基本情况，做到人员底数清、就业状态清、就业意愿清、服务需求清。

（二）收集援助岗位信息。依托街道、社区等基层平台，收集一批便民商业、物业管理、家政服务、保洁保绿、基层协管等城乡社区岗位、灵活就业岗位、公益性岗位。依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收集一批疫情防控、生活保供、交通物流、快递行业等重点企业及中小微急需紧缺岗位，并准备一批岗位所需的技能培训项目。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社会责任感强的大中型企业，提供一批知识型、技术型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设立一批低门槛、有保障的爱心岗位，开发一批安排残疾人的按比例就业岗位。
（三）制定分类援助计划。组织职业指导师、创业培训师等专业力量，为援助对象开展个性化职业指导，制定“一人一策”援助计划，确定差异化帮扶举措。对有就业需求的，明确求职路径，开展针对性岗位推荐；对有创业需求的，明确创业方向，提供创业服务；对有培训需求的，明确培训目标，提供适合的培训课程；对就业意愿不强的，开展心理疏导，组织职业体验，帮助提振信心，引导积极就业。

（四）组织系列送岗活动。筛选适合援助对象的岗位信息，通过短信、微信、APP等方式“点对点”定向推送。搭建招聘流动平台，开出“就业大篷车”、设立“就业驿站”，送岗位进社区、进家门。运用直播带岗、云招聘等线上服务模式，举办小规模、专业化、高频次线下专场招聘会，组织援助对象积极参加招聘活动。

（五）加快援助政策落实。筛选符合条件的援助对象和用人单位，精准推送援助政策，对能够通过信息比对核实的，直接兑现各项补贴，推动涉企政策和涉援助对象政策打包办理。开发一批公益性岗位，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就业的实施托底安置，给予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并根据需要及时开发一批临时性公益性岗位。
（六）强化基本生活保障。开展援助对象与参保人员、低保家庭数据共享比对，为参加失业保险的援助对象按规定兑现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金等失业保险待遇，为基本生活出现暂时性、阶段性困难的未参加失业保险、未纳入低保的援助对象按规定实施临时救助。鼓励低保家庭援助对象积极就业，对可能因就业导致收入超出低保标准的，实施低保待遇渐退。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人社部门、民政部门和残联部门要高度重视活动开展，加强协同配合，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具体举措，优先保障就业援助工作政策和资金需要，确保活动务实高效。要充分发挥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街道社区平台和社会组织作用，凝聚各方广泛参与、共同推进的工作合力。

（二）健全援助机制。各县（市、区）要以此次集中活动为契机，坚持日常援助与集中援助相结合，构建及时发现、优先服务、分类帮扶、动态管理工作机制，力争对就业困难人员发现一人、认定一人、帮扶一人。

（三）做好宣传引导。各县（市、区）在开展就业援助政策和服务专项宣传活动中，要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提供通俗易懂的政策解读，不断提高政策知晓度。要大力宣传困难人员自主就业、自主创业和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的典型事迹，集中宣传就业援助工作中的特色做法和鲜活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支持就业援助工作。

活动期间，请各县（市、区）及时报送活动进展及成效、相关工作信息报道、图文影像等。活动结束后，各地要全面总结任务完成情况、主要数据、典型案例、意见建议，有关情况请于10月31日前报送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市残联。活动统计表分别于8月26日、9月26日、10月26日前报送当月数据。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人：王英群
联系电话：22376046

（二）泉州市民政局

联系人：邱若麒
联系电话：22500386

（三）泉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联系人：张帆
联系电话：22100639

附件：就业援助“暖心活动”统计表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民政局
                                 泉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2年8月17日

附件
就业援助“暖心活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认定的援助对象人数
	
	
	
	
	
	为援助对象开展走访慰问人次数
	举办专场招聘场次数
	
	提供就业岗位数
	
	帮助援助对象实现就业人数
	
	
	
	
	对援助对象实施临时救助人次数
	对援助对象发放临时救助金额数

	
	长期失业人数
	大龄人员数
	残疾人员数
	低保家庭成员数
	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数
	
	
	其中现场招聘会场次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提供岗位数
	
	企业吸纳人数
	灵活就业人数
	自主创业人数
	公益性岗位安置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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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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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注：上述内容均为活动期间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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